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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學年度幼保科二年級 

音樂律動暨創意唱遊比賽實施要點 
一.主旨：加強同學活動帶領及肢體表達能力，特訂定此辦法。 

二.對象：幼兒保育科二年級各班代表 

三.日期：108年 4月 25日下午 13:40~15:00 

四.地點：幼音教室 

五.辦法： 

團體組：一班 3組，報名人數-每組 10~18人 

        舞台演出人員每組限定 10~12人，其餘為道具組或其他 

評分標準： 
音準及音色 15% 

曲目選擇及編曲 25% 

表演動作創意 25% 

團體造型及道具應用 20% 

團體表演默契 15% 

 

團體組：  

（1）自選數首適合 2~6歲幼兒園兒童演唱之歌曲，可串連多首歌曲編定主題，

以合唱、重唱、或其他方式歌唱，並發揮創意配合遊戲與肢體表演。 

（2）時間以六分鐘（包括上下台）為限，每超過一分鐘時間予以扣總分一分。 

（3）須配合道具。 

六.獎勵方式：錄取前 3 名及優選 3 名頒予獎狀以茲鼓勵，優勝者頒
發獎狀乙張 
 
 
七.報名時間：108 年 4 月 2 日前 
（1）請於 4月 2日前將 CD繳交淑貞老師處，若未繳交，比賽有任何問題自行 

     負責。 

（2）請於 4月 2日前繳交編曲內容說明，若未繳交，比賽有任何問題自行負責。 

（3）比賽時間：108年 4月 25日星期四第 5.6節-13：40~15：00 

（4）比賽地點：幼音教室 

（5）4月 11日上午升旗後，抽籤「出場序」 

 

 
 


